
附件3：

浙江大学其他通道学生申请外校免试入学研究生承诺书
本人了解并理解学校关于免试推荐工作的有关规定（浙大发本［2008］119号），并作出如下承诺：

1．被确定为20   年       学校       学院        专业免试入学硕士（或硕博连读或直博）研究生后，不放弃硕士生（或硕博连读或直博生）入学资格，不参加就业分配。

2．被确定为20   年免试入学硕士（或硕博连读或博士）研究生后，至硕士（或硕博连读或博士）研究生学业完成期间，不办理自费出国手续。

3．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在本人到外校研究生院入学报到后凭报到证到毕业学院本科教育科领取。
4．本人申请校外硕士（或硕博连读或博士），愿意放弃校内硕士的推荐免试研究生资格，愿自己承担相应责任。
5. 本人保证遵守以上四条规定，如以各种原因放弃保研而使学校浪费宝贵的保研名额，愿意接受处罚，允许学校将本承诺书寄承诺人所去单位。

承诺人签名：         

                                  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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